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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调整市工人养老院自费养员床费标准的批复
市人养老院：
《关于调整养老人员收费标准的请示》收悉。经过调查，
市工人养老院筹集资金对养员居住的房屋进行维修改造，增加养老设施设备，考虑养员养老服务和环境改善的情况，依据辽宁省物价局、辽宁省财政厅《关于转发和发布中央、省两级管理的民政系统行政事业性项目及标准的通知》(辽价发〔2012〕127号)规定，经研究决定调整自费养员收费标准：
一、高档双人间床费每人每月由360元调整为420元，
设施要求卫生间有淋浴，室内有彩电、磁卡电话、衣柜、沙
发、床头柜。普通间(原后楼)双人间，阳面房间床费每人每月由240元调整为290元：阴面房间床费每人每月由220调整为270元。设施要求卫生间有淋浴，室内有彩电、磁卡电话、衣柜、沙发、床头柜。
2、 要求将你单位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进行公示。按照现定到市公共行政服务中心物价窗口办理《收费许可证》变更手续，接受物价部门的年审和监督检查。
3、 本文从2012年7月1日起执行。伙食费据实收取，其它有关收费项目和标准仍按照抚价费字[2003]126号文件现定执行。以上收费政策如国家有新规定，从其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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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总工会，市价格监督检查局

